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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
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

五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召开。本次会议的通知已

于2018年12月24日前以专人送达、通讯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、监事。 

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，实际出席会议并亲自参与表决的董事7人，包括 

独立董事3人，会议由董事长钟玉先生主持。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、

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与会董事 

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：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

（一）会议以 6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控股股

东康得集团及其他单位共同投资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签署<增资协议之补充

协议二>的议案》。 

公司与关联方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康得集团”）及荣

成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就共同投资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（下

称：“康得碳谷”）项目签署了《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。各方于2017

年10月签署了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》,现经各方协商进一步达成《增资协议之

补充协议二》，就康得集团对康得碳谷的注册资本金到位时间及中安信科技有限

公司(下称：“中安信”)股权置入时间由原协议约定的2018年12月31日修改为

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。待中安信股权调整及审计评估报告完成后，公司后续将

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关联董事钟玉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。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，同意将



 

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在董事会审议此议案中，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与控股股东康得集团及其他单位共

同投资康得碳谷科技有限公司<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二>的公告》。 

（二）会议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资子

公司为其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为保障海外 3D 业务的顺利实施，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为其境外

全资子公司 DIMENCO HOLDING B.V.提供履约担保，履约担保额度不超过 250

万欧元（含），担保期限不超过 5 年。 

董事会意见：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事项，符

合公司海外发展战略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公司董事会结

合境外全资子公司的经营情况、资信状况以及对其的控制情况，认为本次张家港

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为其境外全资子公司 DIMENCO HOLDING B.V.提供

履约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所需，处于风险可控的范围之内，不会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，因此同意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

DIMENCO HOLDING B.V.提供担保，履约担保额度不超过 250 万欧元（含），

担保期限不超过 5 年。 

具体内容详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境外全资

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 

2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28日 

 




